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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璃鳞片衬里胶泥

范 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玻璃鳞片衬里胶泥的产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以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

储存的要求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以耐蚀衬里为使用目的，以耐腐蚀合成树脂材料为主要成膜物，以玻璃鳞片为骨料，

以其他功能性助剂为填料的复合型树脂胶泥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，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

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。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

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447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

    GB/T 1448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压缩性能试验方法

    GB/T 1449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

    GB/T 1451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简支梁式冲击韧性试验方法

    GB/T 1463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密度和相对密度试验方法

    GB/T 2567 树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总则

    GB/T 2572 玻璃钢平均线膨胀系数试验方法

    GB/T 2576 纤维增强塑料树脂不可溶分含量试验方法

    GB/T 2577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树脂含量试验方法

    GB/T 3854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巴氏(巴柯尔)硬度试验方法

    GB/T 9264 色漆流挂性的测定

   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

    JC/T 287 玻璃钢空隙含量试验方法

    HG/T 2640-2004 玻璃鳞片衬里施工技术条件

    HG/T 2641 中碱玻璃鳞片

3 术语及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匀态性uniformity
组成玻璃鳞片胶泥的液固组分在规定时间内，保持均匀混配状态的能力。

3.2

堆体积形变accumulative sand shakeout performance

做成规定高度锥体形的玻璃鳞片胶泥，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的高度变化。

4 产 品分类

4.1 产品分类、产品名称、树脂种类代号及最高使用温度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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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产品分类、产品名称、树脂种类代号及最高使用温度

产品分类 产 品名称 胶泥种类代号 最高使用温度/℃

环氧类胶泥

双酚A环氧型鳞片胶泥

EPGF

80

130酚醛环氧型鳞片胶泥

酚醛改性双酚A环氧型鳞片胶泥 120

不饱和聚酷类胶泥 双酚A类不饱和聚酷型鳞片胶泥 UPGF 90

乙烯基醋类胶泥

丙烯酸类乙烯基醋型鳞片胶泥

VEGF

90

130甲基丙烯酸类乙烯基酷型鳞片胶泥

150酚醛环氧类乙烯基醋型鳞片胶泥

4.2 产品型号标示方法 :

口一口
匕一一最高使用温度，℃(见表1)

— 胶泥种类代号(见表1)

示例:酚醛环氧类乙烯基醋型鳞片胶泥，最高使用温度为150 0C，则产品型号为:VEGF-150

5 要求

5.1 生产玻璃鳞片胶泥用的各种主要原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，并应有产品质

量证明文件。

5.1.1 合成树脂

    合成树脂为双酚A环氧类、酚醛环氧类、酚醛双酚A改性环氧类、双酚A不饱和聚醋类、丙烯

酸乙烯基醋类、甲基丙烯酸乙烯基醋类、酚醛环氧乙烯基醋类。

    合成树脂的耐腐蚀性能应符合GB 50046的要求。

5.1.2 玻璃鳞片

    玻璃鳞片应符合HG/T 2641的规定，且规格为:片径。. 7 mm-2. 0 mm，径厚比不小于40.

5.2 鳞片胶泥性能应符合HG/T 264。的规定，并符合表2的要求。

表 2 鳞片胶泥表观要求及施工性能要 求

检测项 目         一一 合格指标

表观检侧 无固态物料聚集、无杂质} 堆体积变形 los内高度下降 10 mm̂ -20 mm

匀态性 60mi·内无树月“液分层} 流挂性 60min内无流淌形变

表干时 间           }一 )30%

5.3 鳞片胶泥制成品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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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鳞片胶泥 制成 品物理性 能

项 目 单位 环 氧 型 聚 醋 型 乙烯基醋型

抗拉强度 M Pa >25 >23 >25

抗弯强度 M Pa 多25 >23 >26

抗压强度 MP. >65 >70 >69

冲击强度 J/ _ 2 妻0. 35 妻0. 43 >O. 41

密度 g/- ' 簇1. 51 ( 1. 47 砚1. 52

树脂含量 % 55--65 55̂ -65 55- 65

不可溶分含量 % >88 >84 >86

空隙率 % 落1.53 簇1.40 Gl. 43

巴氏硬度 >42 >40 >40

线膨胀 系数 K- 镇1. 06X 10- 镇 1. 02 X 10- -< I. 04X 10-

6 试验方法

6.1 表观检验

      目测，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
6.2 匀态性试验

    按批次取试样100 g，放人内径030 mmX 100 mm的玻璃容器内，静置60min后，观察容器内顶

表面是否有树脂胶液分层。

6.3 表干时间试验

6.3.1 按批次取试样400 g，加人固化剂，搅拌均匀后，用抹刀刮抹到200 mm X 200 mm的金属板

上，厚度为1. 0 mm士。. 2 mm,

6.3.2 每间隔15min用指压检测表干时间，表干时间以45min士15min不粘手、不变形为合格。

6.4 堆体积形变试验

6.4. 1 按批次取试样300 g，置于装有垂直高度标尺的金属平台上，手工堆成高度为50 mm士5 mm

高的圆锥体。

6.4.2 目测钢直尺，圆锥体胶泥在10s内高度下降10 mm-20 mm为合格。

6.5 流挂性试验

    流挂性试验按GB/T 9264进行。

6.6 鳞片含f检测

6.6. 1 取已知质量的洁净陶瓷钳祸。用分析天平称取试样50 g士。. O1 g，放人该柑祸内并按批次编

号 ，置 于箱 式电阻炉中。

6.6.2 开启箱式电阻炉并调温至500 ̀C，保温焚烧50min。待炉温降至室温时，取出陶瓷柑塌，并

将烧残物放人孔径为。. 4 mm的标准分样筛中。

6.6.3 用自来水反复清洗烧残物，直到鳞片表面无附着物止。

6.6.4 将鳞片置于玻璃表面皿中，放人干燥箱中，在150 0C温度下干燥60min,

6.6.5 将净化干燥好的鳞片用精度为。. 01 g的天平精确称量已干燥鳞片，其净质量大于取样质量的

30%为合格。

6.7 抗拉强度性能

    抗拉强度按GB/T 1447进行。



HG/T 3797-2005

6.8 抗压强度性能

    抗压强度按GB/T 1448进行。

6.9 抗弯强度性能

    抗弯强度按GB/T 1449进行。
6. 10 冲击强度性能

    冲击强度按GB/T 1451进行。

6.” 密度

    密度按GB/T 1463进行。

6. 12 平均线膨胀系数

    平均线膨胀系数按GB/T 2572进行。

6. 13 树脂含f

    树脂含量按GB/T 2577进行。

6. 14 不可溶分含f

    不可溶分含量按GB/T 2576进行。

6. 15 巴氏硬度

    巴氏硬度按GB/T 3854进行。

6. 16 空隙率

    空隙率按JC/T 287进行。

6. 17 耐腐蚀性能

    合成树脂的耐腐蚀性能按GB 50046进行.

7 检验规则

7一1 检验分类

7.1.1 出厂检验 :

    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5章表2规定的全部内容。

7. 1.2 型式检验:

    型式检验项目及要求应符合第5章规定的全部内容。

   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:

    a)新产品试制、定型、鉴定时;

    b)正式生产的材料、工艺有较大变动时;

    c)停产一年后，恢复生产时;

    d)正常生产时间达12个月时;

    e)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;

    f)产品使用单位要求型式检验时。

7.2 组批抽样 规则

7.2. 1 取样按GB/T 2567进行。

7.2.2 应随机从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抽取。

7.2.3 抽样以不大于300 kg为一批。

7.2.4 组样数量:出厂检验为每批一组，每组一个试样;型式检验为每批三组，每组五个试样。

7.3 判定规则

7.3. 1 出厂检验项目中有任何一项不合格，应加倍抽样复检，如复检后仍不合格，则判定该批产品

为不合格品。

7. 12 型式检验项目中有任何一项不合格，应加倍取样，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，若仍不合格，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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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。

7.3.3 产品质量经质量检验部门监督检验合格后，出具产品质量证明文件。

7.3.4 供需双方对质检结果有争议时，由第三方进行仲裁。

8 标 志、包装、运输、储存

8. 1 标志

    产品外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净重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批号、生产厂名与商标.并标

有防火、防雨、防潮及放置方向标志。

8.2 包装

    用塑料桶或铁桶封闭包装，每件质量不超过30 kg,

8.3 运输

    本产品可以用任何具有防雨设施的运输设备运输，运输中应轻装轻卸，避免碰撞，并要防止

明火 。

8.4 储存

   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阴凉干燥处，不得露天存放，应避免潮湿环境，并不得与化学及油性污染物相

接触。存放处应严禁烟火。


